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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入库资料递交要求说明

请各供应商阅读本说明，认真仔细准备资料，由法定代表人

或委托代理人递交纸质版与电子版资料，递交资料时间截止后不

允许补充或更换。

（一）各供应商根据申报天花吊顶类别按模版（见附件 2）

同时递交纸质版和电子版资料；

（二）纸质版资料要求以 A4 幅面编排装订成册并骑缝加盖

单位公章；

（三）电子版资料要求提供 WORD 格式和 PDF 格式各一份，

分别制成压缩包存储于 U 盘带至资料递交地点拷贝。电子版资料

压缩包名称格式为“天花吊顶-申报类别（如：装饰）-申报产

品（铝天花）-品牌名称-供应商名称-申报工厂地址”；

（四）品牌产品申报人须为品牌制造商或授权代理商。一

般情况由品牌制造商直接申请。若同一品牌制造商有多个生

产基地，申请时应明确具体生产基地。一个品牌只允许申请

一个生产基地，不能分别申请，并且申报的制造工厂地址，将

作为向项目中心供货的唯一渠道。若参考品牌入库申请人为代

理商，由制造商提供代理委托，其代理商为本地区入库唯一

代理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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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品牌产品申报人须为品牌制造商时，递交附件 2 资

料时需另外提供以下纸质版和电子版文件（以下资料均需加盖单

位公章）：

（1）请填写附件 3 中表 1-1《材料设备制造商基本信息表》

并加盖单位公章；

（2）法定代表人证明书（见附件 4）；

（3）法人授权委托书（如有，见附件 5）；

（4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5）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如有）。

若上述资料不全，则不予接收。

（六）品牌产品申报人须为授权代理商时，递交附件 2 资

料时需另外提供以下纸质版和电子版文件（以下资料均需加盖单

位公章）：

（1）请填写附件 3 中表 1-1《材料设备制造商基本信息表》

和表 1-2《材料设备代理商基本信息表》并加盖单位公章；

（2）制造商单位法定代表人证明书（见附件 4）；

（3）代理商单位法定代表人证明书（见附件 4）；

（4）代理商法人授权委托书（如有，见附件 5）；

（5）制造商委托代理商办理项目中心材料设备参考品牌库

相关事务的授权书（见附件 6）；

（6）制造商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7）代理商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8）代理商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如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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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上述资料不全，则不予接收。

附件 2、3、4、5、6、8 为供应商需要递交的资料模版，附

件 7 为资料评审的评分标准。


